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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第四次司法拍卖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华联控股第四次司法拍卖中 47,619,000 股公司股票竞价成功，竞价成

功的股票后续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股权变更登记等环节，最终结果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及过户登记，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第四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2024年 6月 19 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第三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暨第四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

公告》（临 2024-062），公司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持有的 47,619,000 股公司股票将于 2024年 6月 26日 10时至 2024 年 6月 2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进行拍卖。 

二、第四次司法拍卖的竞价结果 

2024 年 6 月 27 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

持有的 47,619,000 股公司股票竞价成功，具体网络拍卖竞价结果如下： 

竞买人 竞买代码 竞拍股数（股） 成交价格（元） 

成交股数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

比例（%）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0959183 23,619,000   302,795,580 0.72 



延颖   230964834 7,000,000  90,440,000  0.21 

孙俊霞   230957954 7,000,000  90,440,000 0.21 

三亚神力科技有

限公司  
 230917316 5,000,000  64,600,000  0.15 

李超   230958385 5,000,000  64,600,000 0.15 

合计 47,619,000 612,875,580 1.45 

注：1、本次拍卖竞得者应当按照《竞买公告》《竞买须知》要求，及时办理拍卖成交余

款缴纳以及相关手续。 

2、上表中成交股数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2024年 2月 23日，根据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及《民事裁定书》，

新华联控股的重整计划已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根据《告知函》

相关内容，拟对其持有的 120,000,000 股公司股份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采用协议

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网络拍卖等方式进行处置，对其持有的 144,931,682

股公司股份采取以股抵债的处置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4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破产重整进展暨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的公告》（临 2024-019）。 

2024 年 6 月 18 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资产交易平台”，获悉新华联控股

持有的 34,500,000 股公司股份在司法拍卖中竞价成功，47,619,000 股公司股份

因在规定时间内无人竞价而流拍。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 47,619,000 股股份拟于

2024 年 6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4 年 6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资产

交易平台”进行第四次司法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9 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第三次司法拍卖进展暨第四

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4-062）。 

2024 年 6 月 19 日，根据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通知函》，新华联控

股自 2024 年 5 月 7 日至 2024 年 6 月 19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32,880,900

股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临 2024-063）。 

2024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到新华联控股发来的《告知函》，获悉新华联控

股 2024 年 6 月 6 日被司法拍卖并竞价成功的 5,000,000 股公司股份，已于 2024



年 6月 21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5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暨股份拍卖过户的提示

性公告》（临 2024-065）。 

2、新华联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新华联控股不存在对公司业绩补偿义务。 

3、新华联控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也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及过户登记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第三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股票尚未办理

股权变更登记。新华联控股第四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股票后续尚涉及缴纳竞拍

余款、股权变更登记等环节，最终结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

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票的处置进展，并按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8日 


